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常住建〔2021〕118号 

 

 

各工程建设、设计、施工、监理单位，各局属单位： 

现将《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转发关于加强住宅工程渗漏防控工作

若干意见的通知》（苏建函质安〔2021〕311号）层转给你们，请各

单位认真学习贯彻，积极推广先进做法，督促参建各方全面落实主

体责任，加强防水工程质量管理，不断提升住宅品质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常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2021年 7月19日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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苏建函质〔2021〕239 号 

 
关于转发《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转发关于加强住宅

工程渗漏防控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》的通知 
 

各市、区住建局（委），苏州工业园区规建委，各有关单位： 

现将《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转发关于加强住宅工程渗漏防控工

作若干意见的通知》（苏建函质安〔2021〕311 号）转发给你们，

请各地认真学习贯彻，压紧压实住宅工程参建各方主体责任，积

极推广防水工程节点先进做法，强化进场防水材料质量控制，加

强施工过程质量管控，加强防水工程专项检查和渗漏检验工作，

不断提升住宅工程品质，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合法利益。 

 

附件：《省住房城乡建设厅转发关于加强住宅工程渗漏防控

工作若干意见的通知》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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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此页无正文） 

  

         
 

 

 
 

 

 

     

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

2021 年 7月 12 日 
 

（此件公开发布）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 

 

苏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1年7月12日印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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